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朔政办函〔2025〕61 号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调整朔州市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建设

工作专班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有

关单位：

为加快全市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建设，进一步加强充电服

务保障能力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决定调整朔州市充（换）电基础

设施建设工作专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职责

组织领导全市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，研究并协调

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要事项和重大问题，全力推进全市充（换）

电基础设施健康、高效发展。

二、组成人员

组 长：黄 勇 副市长

副组长：王玉锋 市政府副秘书长

黄 军 市能源局局长

成 员：蒯 勇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级调研员

王 植 市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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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秀峰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三级调研员

符立志 市财政局副局长

吴 军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赵 忠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

王有权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

张 晋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郝建平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吕志先 市商务局副局长

管学峰 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

魏 尧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

高 昇 市应急管理局一级调研员

韩智生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赵海峰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副局长

李耀青 市能源局副局长

杨慧明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委

董文怀 市直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

马 强 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

张 芳 山西省公路局朔州分局副局长

张 进 国网朔州供电公司总经理

石生晔 山西地方电力有限公司朔州分公司总经理

陈建文 山西交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分管副县（市、区）长

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分管副主任



— 3 —

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市能源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市能源局局

长兼任，承担专班日常工作，负责与各相关单位协调对接，建

立定期调度、台账管理、督办通报机制，加强日常调度监督。

三、成员单位职责

市能源局配合规划与自然资源部门编制全市充（换）电基

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、制定三年行动计划。

市发展和改革委负责研究制定配套电价政策。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与充（换）

电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衔接,及时提出调整建议。负责国有企业

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工作。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研究制定支持充（换）电基础设

施建设的配套土地政策，牵头编制电动汽车充（换）电基础设

施专项规划。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配合做好新建住宅小区、大型公共建

筑物、社会公共停车场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的规划和配套建设。

市交通运输局、山西交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负责高速公

路、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和“四好农村路”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

规划布局和投资建设。

山西省公路局朔州分局负责配合有关单位完成国省干线公

路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规划布局及建设。

市应急管理局负责协调指导相关部门做好充（换）电基础

设施建设、运营的安全监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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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指导、配合 A 级旅游景区、景点充（换）

电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工作。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加强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日常计量

监管，重点查处新增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未经检定合格擅自运

营、存量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等违法行为。

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负责新能源汽车充（换）电基础设

施建设项目审批（备案）工作。

市直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负责推进机关事业单位提升电动

汽车应用。

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组织指导对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设置

场所进行消防监督检查。监督督促运营单位依法履行消防安全

职责，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负责统筹推进本地区充（换）电

基础设施建设工作，承担主体责任。

国网朔州供电公司、山西地方电力有限公司朔州分公司负

责做好电网配套建设和报装服务工作。

其他各相关单位按各自职责负责落实本行业本领域工作任务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责制定本行业本领域推进

机制，落实工作举措，并主动加强工作对接，合力推动各项工

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参照市级工作专班模式，



— 5 —

成立分管副县（市、区）长任组长，能源主管部门抓总，各相

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专班，统筹抓好工作落实。

（三）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因工作变动等原因需要调整的，

由现履职人员进行递补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12 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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